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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橫洲發展項目事宜的背景資料，並載述

立法會議員就此課題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2012 年 7 月，政府當局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聯合委託香港
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開展一項規劃及工程研究，以探討進行橫
洲房屋發展及元朗工業邨擴展是否可行，從而研究該發展計劃

在規劃、工程及環境方面的技術可行性。該發展計劃的總規劃

發展面積約 34 公頃 1，位於元朗朗屏邨以北、髻山與福喜街之

間。  
 
發展方式  
 
3.  據政府當局所述，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各部分在不同時間

陸續完成，整項研究則在 2015 年 9 月完成。2013 年，規劃及工
程研究雖然尚未完成，但已陸續得出數據和分析結果，而政府

當局當時向公眾公布的計劃，是一併進行全部 3 期公營房屋發
展，提供約 17 000 個單位，以及進行元朗工業邨擴展。政府當
局在 2014 年年初決定先進行第 1 期發展，提供 4 000 個單位，
並留待較後時間才進行第 2及 3期發展和元朗工業邨擴展 ("分階
段發展 ")。第 1、2 及 3 期發展和元朗工業邨擴展的用地的界線，
                                                 
1 立法會 CB(1)16/16-17(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6-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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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該等用地的土地資料，分別載於附錄 I 及 II。  
 
4.  據政府當局所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 2014 年年初同
意房屋署的建議，先進行第 1 期發展，並留待較後時間才進行
第 2 及 3 期發展，隨後並向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三司會議作
出匯報。  
 
5.  有關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由 17 000 個減至 4 000 個，以
及當局透過改劃綠化地帶而非清理棕地以發展這些單位，引起

公眾關注。 2 社會上有人要求政府當局披露規劃及工程研究報
告，讓公眾對橫洲項目有更清晰的了解。2016 年 10 月 18 日，
政府當局在處理各項敏感資料 (例如關於土地及財務的資料 )
後，向立法會及公眾公開了 16 份規劃及工程研究報告。 3 
 
第 1 期發展所影響的住戶數目  
 
6.  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就第 1 期
發展所影響的住戶數目提出質詢。政府當局在答覆中表示，地

政總署已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就有關發展計劃所涉及的範圍，
進行清拆前的凍結人口調查。該項調查合共約有 180 戶登記，
涉及約 400 名受清拆影響人士。在暫時確立的已登記住戶當中，
約 100 戶居於持牌住用構築物或 1982 年寮屋管制登記所涵蓋的
已登記住用構築物；約 50 戶居於持牌非住用構築物或 1982 年
寮屋管制登記所涵蓋的已登記非住用構築物；餘下約 30 戶居於
非持牌構築物或在寮屋管制登記中沒有登記的構築物。由於仍

然未能聯絡部分構築物的佔用人，受影響住戶的情況仍待全面

確定。地政總署已陸續聯絡已登記住戶，向他們解釋相關的特

惠津貼及安置安排。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7.  因應公眾對橫洲房屋發展的關注，房屋事務委員會及發

展事務委員會曾在不同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橫洲項目，包

                                                 
2 行政長官及其他相關官員於 2016 年 9 月 21 日舉行記者會，就政府決定

先進行第 1 期發展的內部討論過程，以及作出該決定背後的考慮因素，
提 供 資 料 。 相 關 新 聞 公 報 及 記 者 會 的 發 言 稿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26/16-17(01)號文件。  
 
3 報告可於以下網址閱覽：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wang_chau_report/wang_cha
u_report.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devhg20161115cb1-126-1-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wang_chau_report/wang_chau_report.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wang_chau_report/wang_chau_rep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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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 2016 年 11 月 15 及 29 日和 12 月 6 日舉行共 3 次事務委員
會聯席會議，並在其中一次聯席會議上就該課題聽取公眾人士

的意見。議員亦曾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上，

審議納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項目的橫洲發展相關項目

時，討論有關事宜。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

下文各段。  
 
分階段發展  
 
8.  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基於哪些考慮因素，決定先進行橫洲

第 1 期發展，並押後第 2 及 3 期發展，在較後時間才進行。部
分議員欣賞分階段發展的方法，認為有助早日興建 4 000 個房屋
單位，部分議員則認為政府當局應一併進行全部 3 期發展，興
建約 17 000 個單位，以回應社會對公營房屋的迫切需求，並為
該處的社區提供足夠附屬設施。部分議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

不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第 2 及 3 期發展範圍內的私人土
地及現時以短期租約批出的政府土地，使有關項目得以盡快推

展。  
 
9.  政府當局解釋，經考慮進行第 1 至 3 期發展的用地上的
棕地作業、地區民情，以及技術和環境因素 (包括進行發展所需
的基礎設施工程 )後，認為分階段推展橫洲房屋發展是務實的決
定。第 2 及 3 期的用地較第 1 期的用地，涉及更多棕地作業和
環境問題。先發展第 1 期再分階段發展第 2 及 3 期，於整體規
劃及相關部署安排而言，屬循序漸進的做法，可讓政府當局先

行處理較容易的工作。政府當局表示，合共興建 17 000 個單位
的整體目標不變。政府當局會進行第 2 及 3 期發展的技術可行
性研究 (即元朗橫洲其餘公營房屋發展的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
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 )，並會參考研究結果，以決定實施計劃及
時間表。  
 
諮詢相關人士  
 
10.  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在相關政府部門與區內一些具

影響力人士 "摸底 "後，才決定縮減發展規模，而這些非正式的諮
詢 /游說會面均在受發展計劃影響的居民不知情或沒有參與的

情況下進行。他們質疑，政府當局是否因為在相關土地有既得

利益的少數人 (包括鄉郊代表、區議會議員和棕地作業者 )施加壓
力，而決定押後進行第 2 及 3 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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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當局解釋，現行安排是由民政事務處統籌發展項目

的非正式諮詢工作，包括告知房屋署將會邀請哪些地區代表出

席非正式諮詢。按照此一做法，元朗民政事務處負責協助安排

橫洲房屋發展的非正式諮詢工作。雖然政府當局有考慮在非正

式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但政府部門在決定分階段推展發

展項目時，已自行作出分析。  
 
12.  部分議員指出，為進行發展項目而在第 1 期的綠化地帶
興建房屋單位的計劃，會迫使現有村民遷離家園，而當局並沒

有就有關發展妥為諮詢受影響村民。他們認為，在規劃公營房

屋項目的過程中，非正式的諮詢/游說會面不應取代公眾諮詢，

並促請政府當局擱置或押後該發展項目、進行公眾諮詢、探訪

受影響的村民，以及聆聽他們關注的事項。  
 
13.  政府當局解釋，並非只有指定用作進行橫洲第 1 期發展
的地段牽涉改劃綠化地帶，用作進行第 2 及 3 期發展的地段亦
然。一如其他公營房屋發展建議，政府當局已就第 1 期發展進
行公眾諮詢和經過所需的法定程序，在過程中公眾亦有表達意

見的機會。具體來說，政府當局曾在 2014 年 4 月和 6 月諮詢元
朗區議會，並在 2014 年 5 月諮詢屏山鄉鄉事委員會。城市規劃
委員會 ("城規會 ")在 2014 年 10 月展示收納了橫洲第 1 期發展改
劃土地用途建議的屏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大綱草圖 ")，供公眾
人士查閱。城規會在考慮就大綱草圖提出的相關申述及意見

後，決定不建議對大綱草圖作相應修訂。  
 
環境影響評估  
 
14.  關於議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沒有就橫洲發展項目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元朗工業邨擴展是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條例》")附表 2 所載的指定工程項目，
如政府當局一併進行第 1、2 及 3 期發展和元朗工業邨擴展，便
需要進行環評。由於政府當局已決定先進行第 1 期發展，而該
期的發展規模有限，所涉的人口約 12 000 人及範圍約 5.6 公頃，
遠低於《條例》訂明需要進行環評的門檻，因此無須進行環評。 
 
向受影響的居民提供補償及安置安排  
 
15.  議員關注當局為日後受橫洲清理土地工作影響的村民

作出的補償和安置安排。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及改

善有關安排，以便更妥善照顧受影響人士的需要，包括不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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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請公營房屋人士的即時住屋需要。部分議員詢問，政府當

局會否考慮以較優厚的條件對受影響的居民作出補償，例如優

先處理其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申請。部分議員認為，在補償及
安置安排未得到妥善處理之前，相關工程不應開展。  
 
1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根據既定機制，處理因公共用途

而收回私人土地及清理政府土地的事宜，包括對合資格的業權

人和住戶作出安置及補償安排。為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用於協

助有真正需要人士，一如其他公屋申請人，受清拆影響人士必

須符合房委會就入息和資產訂定的資格準則。  
 
17.  房屋事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上討論橫洲
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的撥款建議時，通過

兩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 (a) 修訂補償機制，令居於受清理土地
工作影響的用地上非住用構築物的居民，亦能得到賠償及安

置；及 (b) 檢討現行的補償及安置機制，使有關項目公布前的常
住居民可獲特惠搬遷賠償及安置入住公屋。  
 
18.  有關受影響居民的安置，政府當局表示，按現行政策，

所有經清拆前凍結登記並受清拆影響的住戶，其佔用的構築物

(不論是否位於政府土地，或位於私人農地 )必須屬持牌住用構築
物，或 1982 年寮屋管制登記所涵蓋並已登記作居住用途的構築
物，並需要符合入住房委會公屋的相關資格，方可獲安排入住

公屋。與此同時，若住戶佔用的構築物屬於持牌非住用構築物，

或經 1982 年寮屋管制登記作非居住用途的構築物，若他們在凍
結登記日之前持續佔用該構築物作居住用途兩年或以上，則可

申領住戶搬遷津貼，津貼額按住戶人數而定。  
 
處理棕地事宜  
 
19.  部分議員特別指出，某些行業需要棕地上的作業支援，

而這些行業對本地經濟有莫大貢獻，並強調必須恰當地處理該

等作業為橫洲發展讓路所涉及的任何搬遷事宜。他們認為，政

府當局應考慮日後就遷移棕地作業採取的措施，對棕地作業的

成本及財政上的可行程度有何影響，並為該等棕地作業制訂恰

當的補償方案和可行的重置安排。部分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

否考慮把無須使用重型機械的棕地作業 (例如汽車維修及貨櫃存
放場 )，遷往多層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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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府當局表示，第 1 期發展的用地只有約 0.1 公頃的棕
地作業，第 2及 3期發展和元朗工業邨擴展的用地則有約 17公頃
的棕地作業。4 當局已在 2014 年成立跨政策局/跨部門的棕地作

業專責小組，負責研究如何以更全面的方式妥善處理棕地，並

正在就於多層大廈容納一些棕地作業進行可行性研究。政府當

局會根據現行政策，補償及安置受影響的商戶及廠戶。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21.  就議員問及政府當局會對非法佔用橫洲的政府土地採

取哪些行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橫洲被非法佔用的政府

土地的總面積約為 3.8 公頃。地政總署於 2016 年 2 月接獲有關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投訴後，已根據相關條例在被佔用的土地

上張貼告示，要求佔用人停止佔用行為。地政總署已向兩名在

有關告示所指明的日期前並未停止非法佔用行為的佔用人，提

出檢控。  
 
顧問公司擅用限閱資料  
 
22.  關於一宗涉及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奧雅納 ")違反
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進行的深水埗連翔道及元朗橫洲之設施工

程勘查、設計及建造研究的顧問合約所載 "資料保密 "及 "利
益衝突 "條款的個案，部分議員指出，該顧問公司同時受聘於政
府當局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 ")，為各自的橫洲發展項
目提供顧問服務。議員關注到，該顧問公司有否向新世界披露

關於將會被政府當局收回的橫洲土地的限閱資料，以便發展商

在該處進行囤地活動。議員亦認為，當局暫停奧雅納競投工程

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 ")轄下所有類別的顧
問合約 3 個月，懲處過輕，未能收足夠阻嚇作用。  
 
23.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不可能與任何有利益的人士勾結。

包括房屋署在內的部門曾反對新世界就其在毗鄰第 1 期用地的
一幅用地上進行的私人發展項目向城規會提交的規劃申請。當

局決定採用分階段發展的方式，是因為考慮到與先進行第 1 期
發展比較，同時進行 3 期發展會在基礎設施、紓減環境影響措
施和處理棕地作業方面，牽涉較複雜的問題，以及需要較長時

間制訂和推行相關措施。  
 
                                                 
4 立法會 CB(1)16/16-17(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6-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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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奧雅納擅用限閱資料而被指違反顧問合約一事及

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已

詳細檢視有關顧問合約，並認為奧雅納沒有遵從上述合約中有

關 "保密 "及 "利益衝突 "的條款，因為該公司為公共房屋發展研究
範圍毗鄰的一個私人發展項目提供顧問服務前，既未有申請批

准，亦未有嚴格遵照該公司防止資料被不當運用的內部程序，

以致在該私人發展項目的規劃申請中引用了從政府顧問合約中

取得的資料。在獲得遴選委員會批准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顧

問檢討委員會依照既定程序，對奧雅納採取了上述暫停競投的

行動。  
 
 
立法會質詢  
 
25.  在 2016 年 11 月 2 及 9 日、2017 年 4 月 12 日、5 月 31 日
及 6 月 2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包括朱凱廸議員、謝偉俊議員、
何俊賢議員、劉業強議員及梁耀忠議員在內的多名議員分別就

有關土地發展項目的各樣不同事宜及影響提出質詢。有關質詢

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最新發展  
 
26.  在 2018 年 1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朱凱廸議員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七十三條第 (十 )項動議兩項
議案，傳召發展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 (a)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決策過程及相關事宜；
及 (b)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改劃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相鄰
地段項目時，涉嫌挪用限閱資料之過程、責任、跟進處理及懲

處事宜，作證及提供證據，以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

紀錄或文件。兩項議案均被否決。  
 
27.  政府當局回應該兩項議案及議員的查詢時重申，當局已

按照現有機制處理所涉顧問公司被指挪用限閱資料一事，以及

對該顧問公司採取懲處行動，包括暫停該顧問公司競投遴選委

員會轄下所有類別的顧問合約 3 個月。政府當局亦強調現有的
招標制度嚴謹，並向議員保證，招標過程是以公開公平的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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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跟進橫洲發展項目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舉行首次會議。  
 
相關文件  
 
2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2 月 27 日  



附錄 I 
 

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第 1、 2 及 3 期用地的界線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1)16/16-17(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6-1-c.pdf


附錄 II 
 

有關用地的土地資料  
 

 公共房屋發展  元朗工業

邨擴展  
總發展

範圍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總土地面積  
(公頃 ) 

約 5.6 約 5.9 約 7.5 約 15.0 約 34.0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土地用途  
(公頃 ) 

"住宅  
(甲類 )4" 
地帶 1：  

5.6 

綠化地帶 : 
5.6 

 
露天貯物 : 

0.3 
 

綠化地帶 : 
1.7 

 
露天貯物 : 

5.6 
 

綠化地帶 : 
2.2 

 
露天貯物 : 

12.5 

 

政 府 土 地 面

積 (公頃 ) 
 

2.1 
 

0.8 
 

3.2 
 

7.4 
 

13.5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估 計 棕

地 作 業 用 地

面積 (包括對
物流、港口後

勤、廢物回收

和 車 輛 維 修

等 具 支 援 作

用 的 露 天 貯

物 作 業 )( 公
頃 ) 

 
 
 
 
 
 

0.1 

 
 
 
 
 
 

1.3 

 
 
 
 
 
 

5.7 

 
 
 
 
 
 

10.0 

 
 
 
 
 
 

17.1 

(i) 第 1 期土地資料是基於現時的發展計劃；而其他土地資料是參考
規劃及工程研究所得，數據未必反映最新情況。所有數字為約數，

供參考之用。  
 
(ii) 至於在範圍內居住的住戶數目，目前未有確實數字。規劃及工程

研究觀察在第 1、2、3 期均有相信有人居住的建構物，但沒有人
口估算。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1)16/16-17(01)號文件  
 

                                                 
1  於 2015 年 6 月，由 "綠化地帶 "改劃為 "住宅（甲類） 4"地帶。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6-1-c.pdf


 
附錄 III 

 
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發展事務  
委員會  

 

2016 年  
2 月 23 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31/15-16 號文
件 ) 
 
政府當局就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採取的

行動及於元朗橫洲發展公營房屋的最新

計 劃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07/15-16(01)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及  

發展事務  
委員會  

 

2016 年 11 月  
15 和 29 日  
及 12 月 6 日  

政府當局就元朗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16/16-17(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1月 13日就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發出
的新聞公報 (立法會 CB(1)126/16-17(01)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就橫洲公共房

屋 發 展 計 劃 擬 備 的 資 料 摘 要 (立 法 會
IN01/16-17 號文件 ) 
 
2016 年 11 月 15 日聯席會議的紀要 (立法
會 CB(1)1097/16-17 號文件 )、 2016 年
11 月 29 日聯席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1098/16-17 號文件 )及 2016 年 12 月
6 日 聯 席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1441/16-17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16 年 11 月 15 日聯席會議
提 交 的 跟 進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01/16-17(01)號文件 )、就 2016 年
11 月 29 日聯席會議提交的跟進文件 (立
法 會 CB(1)254/16-17(01)號 文 件 )及 就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602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60223cb1-70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1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115cb1-126-1-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115cb1-126-1-ec.pdf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617in01-public-housing-development-plan-at-wang-chau-2016111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hg2016111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devhg2016112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devhg201612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115cb1-20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129cb1-254-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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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6 年 12 月 6 日聯席會議提交的跟進文
件 (立法會 CB(1)387/16-17(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16年 11月 28及 29日發出
的兩封函件 (立法會 CB(1)213/16-17(01)
及 CB(1)254/16-17(02)號文件 )提出的問
題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260/16-17(01)號文件 ) 
 

工務小組

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25 日及  
2 月 3、15、18
和 22 日  

政府當局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PWSC(2016-17)37 號
文件 ) 
 
2017 年 1 月 25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PWSC78/16-17 號文件 )、2017 年 2 月 3 日
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PWSC91/16-17 號文
件 )、2017 年 2 月 15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
會 PWSC100/16-17 號文件 )、2017 年 2 月
18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PWSC112/16-17
號文件 )及 2017 年 2 月 22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PWSC101/16-17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委員在會議上/函件中提出的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PWSC20/16-17(02)、PWSC31/16-17(02)、
PWSC31/16-17(03)、PWSC61/16-17(02)、、
PWSC74/16-17(02)、PWSC88/16-17(01)、
PWSC93/16-17(01) 、 PWSC95/16-17(01)
及 PWSC98/16-17(01)號文件 ) 
 

財務  
委員會  

2017 年  
2 月 24 日及  

3 月 17 和  
18 日  

政 府 當 局 對 委 員 在 會 議 上 /函 件 中 就

FCR(2016-17)86 提出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FC62/16-17、 FC76/16-17(01)、
FC153/16-17(01) 、 FC56/16-17(02) 、
FC61/16-17(01)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7 年  
11 月 6 日  

政 府 當 局 就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編 號

B780CL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之工
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提供的文件 (立法
會 CB(1)155/17-18(04)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206cb1-387-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206cb1-21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206cb1-21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129cb1-25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hg20161206cb1-26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16-3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1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2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21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2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2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minutes/pwsc201702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61207pwsc-20-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111pwsc-31-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111pwsc-31-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18pwsc-61-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22pwsc-74-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18pwsc-8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22pwsc-9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18pwsc-9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18pwsc-9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70218pwsc-9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16-8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c20170224fc-6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c20170224fc-7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c20170317fc-15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cfc-5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papers/fcfc-6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71106cb1-155-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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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416/17-18 號文
件 ) 
 
政府當局對委員提出的事項及會議上通

過 的 兩 項 議 案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308/17-1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朱凱廸議員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函件中提出有關 "總目 711 工程計
劃編號 B780CL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
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的事宜
(載於立法會 CB(1)310/17-18(01)號文件 )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435/17-18(01)
號文件 ) 
 

 

 

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6 年 11 月 2 日  有關新界發展項目的立法會質詢  
 

2016 年 11 月 9 日  有關中資財團購入香港商住用地和物業的影響的
立法會質詢  
 

2016年 11月 16日  有關由行政長官領導的關於土地發展的跨部門工
作小組的立法會質詢  
 

2017 年 4 月 12 日  有關受發展規劃影響的農戶的立法會質詢  
 

2017 年 5 月 31 日  有關安置受收地及清拆寮屋計劃影響的居民的立
法會質詢  
 

2017 年 6 月 28 日  有關農地和發展規劃的統計資料的立法會質詢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71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71106cb1-30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43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435-1-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02/P2016110200692.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09/P2016110900603.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16/P2016111600443.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4/12/P2017041200520.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31/P2017053100440.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31/P2017053100440.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28/P2017062800589.htm?fontSize=1

